
解釋字號 釋字第149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66年06⽉17⽇

解釋爭點 未繳⾜之更審前裁判費應命何⼈補繳？

解釋文 　　當事⼈對於更審判決，提起上訴時，其第⼀次上訴應繳之裁

判費尚未繳納或未繳⾜額，法院應向第⼀次上訴⼈徵⾜。如於該

事件之裁判有執⾏⼒後，仍未繳⾜，應依職權以裁定確定裁判費

之數額，命負擔訴訟費⽤之⼀造補繳之。本院院解字第⼆九三六

號解釋(⼆)有關裁判費部分，應予補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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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裁判費，為國家應徵收之⼀種規費。法院應切實核定訴訟標

的之價額計徵之，不得任令當事⼈有漏繳或少繳情事，始符合⺠

事訴訟法所採有償主義之原則。本院院解字第⼆九三六號解釋

(⼆)部分揭⽰：關於更審判決之上訴，雖發⾒第⼀次上訴應繳之

裁判費，確未⾜額，亦不得命第⼀次上訴⼈補繳。此項解釋，係

指法院對於第⼀次上訴要件有無⽋缺，不得再為調查，並非裁判

費勿庸徵⾜。故當事⼈對於更審判決，提起上訴時，其第⼀次上

訴應繳之裁判費尚未繳納或未繳⾜額，法院應向第⼀次上訴⼈徵

⾜，如於該事件之裁判有執⾏⼒後，仍未繳⾜，應依職權以裁定

確定裁判費之數額，命負擔訴訟費⽤之⼀造補繳之。本院院解字

第⼆九三六號解釋(⼆)有關裁判費部分，應予補充。 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戴炎輝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林紀東　陳樸⽣　陳世榮　范馨香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翁岳⽣　李潤沂　蔣昌煒　梁恒昌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洪遜欣　鄭⽟波　涂懷瑩　姚瑞光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翟紹先　楊與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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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不同意⾒書⼀ ⼤法官 姚瑞光 

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⼗七條規定「⼤法官會議決議之解釋文，
應附具解釋理由書，連同各⼤法官對該解釋之不同意⾒書，⼀併
由司法院公布之，……」。⼜此項不同意⾒書，係⼤法官「對於
解釋文草案有不同意⾒」之意⾒書，亦為該法施⾏細則第七條所
明定（註⼀）。法律既規定各⼤法官「對於解釋文草案」得有不
同意⾒，⾃當包括對於該解釋文草案得批評之意⾒在內。茲依上
開有關規定，表⽰不同意⾒如左： 



⼀、就「尚未繳納」裁判費部分，不應受理解釋。 
中央或地⽅機關，對於⼀般法律（非關法律牴觸憲法問題）或⾏
憲前司法院所為之解釋發⽣疑義，原不在得聲請解釋之列（註
⼆），惟⼤法官會議釋字第⼗八號解釋謂「中央或地⽅機關，對
於⾏憲前司法院所為之解釋發⽣疑義聲請解釋時，得認為合於司
法院⼤法官會議規則第四條（註三）之規定。」本案係司法⾏政
部函請⾏政院依上開解釋轉請就司法院三⼗四年院解字第⼆九三
六號解釋（⼆）部分，為「是否繼續適⽤」之解釋。查該號解釋
（⼆）部分，係就「當事⼈對於更審判決提起上訴時，第⼆審法
院……雖發⾒第⼀次上訴時，應繳裁判費，確未⾜額（註四）」
⽽為，⾄於應繳之裁判費全部「尚未繳納」者，未經解釋有案，
殊無聲請解釋，「是否繼續適⽤」之可能，亦即不在得聲請解釋
之列。本解釋文就「尚未繳納」部分，⼀併受理解釋，難謂合
法。 

⼆、「法院應向第⼀次上訴⼈徵⾜」部分，既⽋依據，⼜不明
瞭。 
依司法院院解字第⼆九三六號解釋（⼆）之事實，更審事件係在
第⼆次上訴（第⼆審）繫屬中，本解釋文所謂「法院應向第⼀次
上訴⼈徵⾜」，如指第⼆審法院⽽⾔，經遍查⺠事訴訟法第三編
第⼀章第⼆審程序各條文，並無應由第⼆審法院向第⼀次上訴⼈
徵⾜裁判費之規定。如指第⼀審或第三審法院⽽⾔，訴訟事件，
並未繫屬於各該法院，各該法院依何法條、憑何法理（訴訟卷宗
不在各該法院）應向第⼀次上訴⼈徵⾜？本解釋文均未為必要之
說明。⾜⾒本解釋文所謂「法院應向第⼀次上訴⼈徵⾜」，既⽋
依據，⼜不明瞭。 

三、何法院「應再依職權以裁定確定裁判費之數額」？應說明⽽
未說明。 
⺠事事件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，未經當事⼈聲明，法院不得依職
權為裁判（註五），故法院應依職權或得依職權裁判之事項，法
律必有明文規定。如⺠事訴訟法第四百⼗七條之調解推事應以職
權為解決事件適當之裁定，同法第⼀百八⼗⼆條之法院得在他訴
訟終結前，以裁定停⽌訴訟程序是。⼜在法律上僅稱「法院」
者，指各級法院⽽⾔。本解釋文僅謂「法院應……再依職權以裁
定確定裁判費之數額」，未明⽰是何法院（註六），未明⽰依何
法條，⽽訴訟事件現在第⼆審法院繫屬中，該語⾃有由第⼆審法
院裁定之意。惟第⼆審法院依法並無為此裁定之權。似此不明確
之解釋文，何能達釋疑之⽬的。 

四、第⼆審法院發⾒第⼀次上訴未繳⾜裁判費，不得命第⼀次上
訴⼈補繳，並非院解字第⼆九三六號解釋（⼆）有關裁判費部
分。 
司法院院解字第⼆九三六號解釋（⼆）明⽰「第⼆審判決發回第
⼀審法院之事件，當事⼈對於更審判決提起上訴時，第⼆審法院
對於第⼀次上訴要件有無⽋缺，不得再為調查。故雖發⾒第⼀次
上訴時，應繳之裁判費確未⾜額，亦不得再命第⼀次上訴⼈補
繳。」其中「第⼆審法院對於第⼀次上訴要件有無⽋缺，不得再



為調查。」為⼤前提，湖南⾼等法院原呈所敘第⼆審法院發⾒前
此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錯誤，第⼀次上訴時，應繳之裁判費，未
繳⾜額（亦屬上訴要件⽋缺）為⼩前提，因⽽獲得「第⼀次上訴
時應繳之裁判費，確未⾜額，亦不得再命第⼀次上訴⼈補繳」之
結論，此為極簡單之三段論法，無「有關裁判費部分」之可⾔。
本解釋文將院解字第⼆九三六號解釋（⼆）之上開結論，認為該
號解釋之「有關裁判費部分」（⾔外之意，尚有無關裁判費之其
他部分），似對於該號解釋文之意義，未盡了解。 

五、「法院應依職權以裁定確定裁判費之數額，並命負擔訴訟費
⽤之⼀造補繳之」，並非補充解釋。 
補充解釋，指舊的解釋就應解釋之事項有脫漏（註七）或不完⾜
（註八），另以新的解釋使其周詳完⾜⽽⾔。本院院解字第⼆九
三六號解釋（⼆）係就湖南⾼等法院所呈「第⼆審發回第⼀審更
審之事件，當事⼈對於更審判決提起上訴，此時第⼆審始發現前
此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實屬錯誤，應命當事⼈補繳第⼀審及第⼆
次第⼆審上訴時所⽋之費，固無問題。惟第⼀次上訴時所⽋之
費，是否亦應補繳」之事實⽽為，關於「第⼀次上訴時所⽋之
費，是否亦應補繳」，該號解釋已針對所呈之事實，詳為釋⽰
「第⼆審判決發回第⼀審法院之事件，當事⼈對於更審判決提起
上訴時，第⼆審法院對於第⼀次上訴要件有無⽋缺，不得再為調
查。故雖發⾒第⼀次上訴時，應繳之裁判費確未⾜額，亦不得再
命第⼀次上訴⼈補繳。」既無就應解釋之事項有脫漏之情形，亦
無不完⾜之情形，⾃不⽣補充解釋之問題。⾄本解釋文所釋⽰之
「法院應……再依據職權以裁定確定裁判費之數額，命負擔訴訟
費⽤之⼀造補繳之。」與院解字第⼆九三六號解釋（⼆）所⽰
「第⼆審法院對於第⼀次上訴要件有無⽋缺，不得再為調查」無
關（註九），且非⾏政院函請解釋「是否繼續適⽤」之事項，本
解釋文謂「本院院解字第⼆九三六號解釋（⼆）有關裁判費部
分，應予補充」，難謂妥適。 

六、在院解字第⼆九三六號解釋（⼆）之前，舊⺠事訴訟費⽤法
第⼗四條早已採絕對有償主義。 
舊⺠事訴訟費⽤法第⼗四條規定，不問初次上訴抑對更審判決再
⾏上訴，⼀律加徵裁判費⼗分之五，係採絕對有償主義，本院院
解字第⼆九三六號解釋（⼆）謂「第⼆審法院雖發⾒第⼀次上訴
時，應繳之裁判費確未⾜額，亦不得再命第⼀次上訴⼈補繳。」
⾜⾒該號解釋，與有償主義無關。今⺠事訴訟費⽤法修正後，對
於發回更審後再⾏上訴者，改為免徵裁判費（第⼗八條），何能
反謂得依有償主義之原則，向第⼀次上訴⼈補徵，本解釋文之理
由書說明徵費之依據為有償主義，不無⽋妥。⼜在院解字第⼆九
三六號解釋（⼆）當時，⺠事訴訟法第九⼗⼀條第⼀項（得依職
權確定訴訟費⽤額）尚未修正，確屬無法徵⾜第⼀次⽋繳之裁判
費，本解釋文謂該號解釋（⼆）「並非裁判費勿庸徵⾜」，亦有
疑問。 

七、試擬解釋文及解釋理由書 



解釋文 
第⼆審判決發回第⼀審法院之事件，當事⼈對於更審判決提起上
訴，第⼆審法院發⾒第⼀次上訴時，應繳之裁判費未繳⾜額，無
從依⺠事訴訟法第四百四⼗四條第⼀項規定，駁回第⼀次之上
訴。本院院解字第⼆九三六號解釋（⼆）不因⺠事訴訟費⽤法第
⼗八條之修正⽽停⽌適⽤。 

解釋理由書 
第⼆審判決發回第⼀審法院之事件，當事⼈對於更審判決提起上
訴，第⼆審法院發⾒第⼀次上訴時，應繳之裁判費未繳⾜額，無
從依⺠事訴訟法第四百四⼗四條第⼀項但書規定，由審判⻑命其
補正，如不遵⾏，即裁定駁回第⼀次之上訴。本院院解字第⼆九
三六號解釋（⼆)釋⽰第⼆審法院對於第⼀次上訴要件有無⽋
缺，不得再為調查，原因在此。該項釋⽰，不因⺠事訴訟費⽤法
第⼗八條（舊法第⼗四條）之修正⽽停⽌適⽤。實務上如有第⼀
次上訴未繳裁判費或未繳⾜額情事，均由於法院未依⺠事訴訟費
⽤法第四條規定切實核定計徵所致。第⼀審受訴法院，於該事件
之裁判有執⾏⼒後，得依⺠事訴訟法第九⼗⼀條第項規定，以職
權確定裁判費之數額，命負擔訴訟費⽤之當事⼈繳納（執⾏名義
為負擔訴訟費⽤之確定判決）。此與本院院解字第⼆九三六號解
釋（⼆）所⽰第⼆審法院對於第⼀次上訴要件有無⽋缺，不得再
為調查無關，併予說明。 

註⼀：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⼗七條規定「解釋文」應連同不同
意⾒書⼀併公布，⽽該法施⾏細則第七條第⼀項則規定「⼤法官
對於解釋文草案有不同意⾒者，應於⼤法官全體審查會議通過後
五⽇內補具書⾯……如不於五⽇內補提書⾯者，其⼝頭意⾒視為
放棄」。倘通過之「解釋文」與「解釋文草案」不符時，⼤法官
幾無提出不同意⾒書之機會，此項規定，殊不合理。 
註⼆：參閱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四條、第七條。 
註三：該會議規則因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公布施⾏⽽失效。該規
則第四條與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完全相同。 
註四：當時湖南⾼等法院呈請解釋原文，亦係就「第⼆審始發⾒
前此核定訴訟標的之價額實屬錯誤，……是否亦應補繳」⽽聲請
解釋，並未就裁判費全部「尚未繳納」聲請解釋。 
註五：⺠事訴訟法第三百八⼗八條：除別有規定外，法院不得就
當事⼈未聲明之事項為判決。 
註六：依⺠事訴訟法第九⼗⼀條第⼀項規定，僅「第⼀審受訴法
院」有依職權以裁定確定訴訟費⽤額之權，其他法院均無為此裁
定之權。 
註七：⺠事訴訟法第⼆三三條第⼀項「……裁判有脫漏者，法院
應依聲請以判決補充之。」⾜⾒必有「脫漏」始⽣「補充」之問
題。 
註八：⺠事訴訟法第⼀九九條第⼆項「…其所聲明或陳述有不完
⾜者，應令其…補充之。」⾜⾒須有「不完⾜」之情形，始⽣
「補充」之問題。 
註九：第⼆審法院對於第⼀次上訴要件（包括１．合於程式，如
上訴狀合於⺠事訴訟法第四四⼀條第⼀項規定之程式，並已繳⾜



裁判費。２．未逾上訴期間。３．為法律所准許。以及上訴⼈為
有權提起上訴之⼈，有訴訟能⼒，上訴⼈之法定代理⼈或訴訟代
理⼈為合法之代理⼈等項）有無⽋缺，不得再為調查，係因第⼀
次上訴早經前第⼆審認為有理由，發回更審後再⾏上訴於第⼆審
法院，該法院之審判⻑無從依⺠事訴訟法第四百四⼗四條（舊法
第四百四⼗⼀條）第⼀項但書之規定命其補正，如不遵⾏，第⼆
審法院即裁定駁回其上訴所致，未涉及第⼀審受訴法院得否依⺠
事訴訟法第九⼗⼀條第⼀項依職權以裁定確定訴訟費⽤額，命負
擔訴訟費⽤之當事⼈（可能為第⼀次上訴⼈，亦可能為他造當事
⼈）繳納於法院之事，⼆者所依據之法條不同，為裁定之法院
（或審判⻑）不同，顯為⼆事，並無關係。 

不同意⾒書⼆ ⼤法官 陳世榮 

解釋文 
第⼆審判決發回第⼀審法院之事件，當事⼈對於更審判決提起上
訴，雖第⼆審法院發⾒第⼀次上訴時，應繳之裁判費未繳⾜額，
但第⼆審發回之判決早已確定，不得再命第⼀次上訴⼈補繳，本
院院解字第⼆九三六號解釋（⼆）部分尚無變更之必要。 

解釋理由書 
當事⼈起訴或提起上訴，以預納裁判費為必須具備之程式，裁判
費預納之義務，係因當事⼈對於法院求為⼀定之⾏為且與此同時
恒常所⽣，法院是否將為其所求之⾏為，或已否為之，均非所
問，則裁判費並非真正之對價，即已繳之裁判費，當事⼈不得以
其起訴或上訴因不合法⽽被駁回，或訴訟因撤回或和解⽽終了等
為理由請求退還，反之，當事⼈未繳納或未繳⾜裁判費，除受訴
訟救助⼈外，經審判⻑命其補正，該當事⼈仍不遵⾏者，即應認
其起訴或上訴為不合法⽽予裁定駁回，要亦非法院對之得強制徵
收。如⺠事訴訟法第九⼗⼀條第⼀項規定之確定訴訟費⽤額之裁
定，僅在確定費⽤償還義務⼈應償還費⽤償還請求權⼈之訴訟費
⽤額數，固不得為執⾏名義，尤非國庫得據以聲請對費⽤償還義
務⼈強制執⾏補交裁判費。本院院解字第⼆九三六號解釋第⼆段
部分尚無變更之必要。 

相關法令 司法院院解字第2936號解釋

⺠事訴訟法第91條(60.11.17)

⺠事訴訟費⽤法第18條(60.11.17)
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C&id=C%2c2936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62&ldate=19711117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64&ldate=19711117&lser=001


相關文件 抄⾏政院函

受文者：司法院

副 本

收受者：司法⾏政部

主 旨：貴院三⼗四年院解字第⼆九三六號解釋（⼆）部分，於五

⼗七年⼆⽉⼀⽇⺠事訴訟費⽤法第⼗八條修正後，是否繼續適

⽤，發⽣疑義，請轉貴院⼤法官會議惠予統⼀解釋⾒復。

說 明：

⼀、司法⾏政部 65.09.24 臺65函⺠字第○八三五⼆號函略以： 

現⾏⺠事訴訟制度係採有償主義，惟⺠事訴訟費⽤法第⼗八條後

段規定：發回或發交更審再⾏上訴者免繳裁判費，與修正前舊法

（三⼗四年四⽉⼀⽇公佈施⾏）第⼗四條後段規定相反。故當事

⼈於第⼀次上訴時未繳裁判費或已繳⽽未⾜額，其後再對更審判

決提起上訴者，依司法院三⼗四年院解字第⼆九三六號解釋

（⼆），第⼆審法院不得再命第⼀次上訴⼈補繳，此項解釋在該

法第⼗四條修正前，因該條規定對更審判決再⾏上訴者，亦須繳

納裁判費，不致發⽣上訴不繳裁判費之情事。今該條既經修正免

繳，更審後再上訴之裁判費，如仍依上開司法院解釋辦理，似與

⺠事訴訟法第⼆百四⼗九條第⼀項第六款、第四百四⼗四條、第

四百六⼗三條、第四百八⼗⼀條規定有所不符，且與⺠事訴訟採

有償主義之原則有違，適⽤上易滋疑義，為免實務上處理紛歧，

謹依照司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、第八條之規定，請核轉司法

院⼤法官會議統⼀解釋。

⼆、按⺠事訴訟費⽤法於五⼗七年⼆⽉將原第⼗四條修正為第⼗

八條後，適⽤貴院三⼗四年院解字第⼆九三六號解釋（⼆)部分

既滋疑義，為免實務上處理紛歧，誠有統⼀解釋之必要，爰依司

法院⼤法官會議法第七條、第八條及貴院⼤法官會議釋字第⼗八

號解釋意旨，函請貴院轉請⼤法官會議惠予解釋。




